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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地被徵收不服，如何救濟（⼀）？－－ ⼟地徵收的基本介紹

⽂:張捷誠（認證法律⼈） ‧ 房⼦‧⼟地‧鄰居 ‧ 2022-12-13

本⽂

⼟地徵收的議題，總是不時在新聞出現，其中牽涉的法律問題相當廣泛，但與⼈⺠最相關的，應該是萬⼀⼟地
被徵收，不服要如何救濟？本篇會先介紹⼟地徵收的基本概念，在系列的（⼆）、（三）分別討論⼟地徵收會
有哪些程序，以及⼈⺠不服的救濟⽅式。

⼀、甚麼是⼟地徵收？

⼟地徵收，⼀般⽽⾔是指國家基於公共利益，經由法定程序，以⾦錢補償為條件，剝奪⼈⺠的⼟地財產權[1]。

⼆、⼟地徵收的類型

⼟地徵收的類型，可以分為以下三種[2]：

（⼀）⼀般徵收

國家基於特定公共事業，如交通、⽔利、國防、環境保護等公益事業的需要，所為的徵收[3]；或是為了產業⽤
地的供給或科學園區的設置，所為的徵收[4]。

（⼆）特殊徵收

1. 區段徵收

是指國家為了整體開發新市鎮、更新舊都市、建設⾮都市或農村社區等，對於⼀定規劃區域內所為的徵收[5]。
並於徵收完成後，部分規劃作為公共設施⽤地、部分作為抵價地供原⼟地所有權⼈領回、部分撥給需⽤⼟地⼈
使⽤，其餘辦理公開標售等⽅式，以抵付開發費⽤[6]。

2. ⼀併徵收

是指⼈⺠的⼟地被國家「⼀般徵收」以後，如果剩餘的⼟地無法有效的利⽤（例如形狀零碎不整或⾯積過
⼩），為了避免⼈⺠的損失進⼀步擴⼤，所為的徵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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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彌補個⼈因特別犧牲所為的徵收

是指⼈⺠所有的⼟地有時因公益⽬的，利⽤上受到限制或禁⽌。儘管⼈⺠使⽤⼟地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法律限
制（例如農地依法限於農⽤），但這裡指受限的程度已超過⼈⺠依法得⾏使財產權的正常限度[8]。

如現在實務最常爭訟的「既成道路（巷道）」，或是如位於特定⽔⼟保持區的⽔庫集⽔區保護帶⼟地[9]等。⼤
法官認為這樣利⽤上限制、禁⽌的情況，已造成⼈⺠有特別犧牲的損失，應透過徵收給予合理的補償[10]。

（三）政策徵收

⼟地在各國皆屬重要資源，臺灣亦不例外，所以徵收也被作為落實⼟地政策的⼀種⼿段，例如為了避免⼈⺠壟
斷私有⼟地所為的徵收[11]、或過往為了實踐耕者有其⽥政策，避免地主把持過多耕地的徵收[12]、或避免具
重⼤公共利益及⼀定歷史價值的⼟地落⼊私⼈之⼿的徵收[13]等。

三、⼟地徵收的當事⼈

⼟地徵收會出現的當事⼈有三⽅：

（⼀）徵收權⼈

法律上精確⽽⾔是指國家，但由中央主管機關內政部代表國家⾏使徵收權，並決定是否核准徵收。徵收後，則
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來執⾏[14]。

（⼆）徵收請求權⼈

⼜稱需⽤⼟地⼈或興辦事業⼈，也就是興辦特定⽬的事業，⽽向徵收權⼈申請發動徵收的⼈。以讀者們常聽到
的科學園區⽤地取得來說，如臺南市新市區臺南科學園區為例，近來就經內政部核准通過相關徵收案[15]，⽽
在這徵收案中，臺南市政府就是上⾯所講的需⽤⼟地⼈，內政部就是徵收權⼈[16]。

（三）被徵收⼈

指因為徵收，被剝奪或限制私有⼟地財產權的私⼈。

四、國家發動的條件（⾒圖1）



圖1 國家要徵收⼈⺠的⼟地有什麼條件？
資料來源：張捷誠 / 繪圖：Yen

徵收⼈⺠的⼟地必須符合以下全部的條件，才是合法的徵收：

（⼀）須有法律依據

須符合前⾯提到各種徵收類型規定的法定事業或法定原因（例如國家依⼟地徵收條例，徵收交通事業需要的⼟
地），並且須遵守正當法律程序[17]。

（⼆）須具公共利益

什麼是公共利益？法律學者有提出是指「公益不是整個社群或其中⼤部分成員利益的總和，⽽是各個成員事實
上利益經由複雜的交互影響過程，所形成理想的整合狀態，在多元社會需持續透過公開討論形成共識，⽽不是
公權⼒主體⽚⾯決定」[18]，地政學者則有提出是指「所謂的公共利益指『共通善』（common good），也
就是社會上都同意的價值，不會受到理性⼈的排斥」[19]，但徵收畢竟涉及直接喪失財產權，⽽且既然涉及共
識或價值決定的形成，就往往是徵收事件的爭議核⼼。

但如此爭議的問題，在實務上需⽤⼟地⼈常以增加就業機會、帶動地⽅經濟發展等經濟利益成果的預測，主張
⼟地徵收具有公共利益，卻忽略經濟以外其他⾯向的問題。後來⽴法者修訂⼟地徵收條例時，於該條例第3條
之2規定，需⽤⼟地⼈應綜合社會、經濟、⽂化及⽣態、永續發展及個別情形等因素，評估徵收的公益
性[20]，並在徵收前讓⼟地所有權⼈與利害關係⼈陳述意⾒[21]，雖法規上有修訂，但與前⾯提到學者主張要
透過持續公開討論形成共識，以及司法院釋字709號解釋認為都市更新的進⾏要經過聽證程序的啟⽰[22]等⽬



標相較之下，實務在徵收如何符合公共利益的部分，顯然依然相當不⾜。

（三）須符合⽐例原則

⽐例原則的內容可進⼀步分為適當性、必要性及衡量性原則。簡單⽽⾔，適當性是指徵收的發動必須有助於達
成特定⽬的事業計畫、必要性是因無法協議價購其他合法⽅式取得⼟地，始發動徵收、衡量性則是會評估徵收
追求的公益，與⼈⺠財產權被侵害的私益是否明顯失衡。

但⽐例原則是抽象的概念，筆者也認為前⾯講的公共利益較難定義，讀者尚且難以體會，何況是被徵收⼈？⽴
法者也進⼀步在⼟地徵收條例第13條規定，徵收權⼈要具體審查需⽤⼟地⼈提出的徵收計畫有哪些項⽬，除
了前⾯講的⽐例原則，也包括事業計畫是否符合現⾏都市計畫、區域計畫或國⼟計畫、事業計畫是否有助於⼟
地適當且合理利⽤、對被徵收⼈的安置計畫是否合理可⾏等[23]。這些國家審查徵收計畫的標準，嘗試從各⾯
向確認徵收的必要性與公益性，也讓⽐例原則及公共利益能較具體地落實。

（四）須給予被徵收⼈合理的補償

所謂的補償，我國學說跟實務都認為不是採「完全補償」，⽽是採「相當補償」，「相當」的意思是說依照社
經現況及社會通念，考量合理填補被徵收⼈的損失[24]。過去是以徵收當期的⼟地公告現值或必要時加成補
償[25]，但各⽅都曾質疑這個補償標準，因此修法後改以「市價」作為補償的標準[26]。

但這邊的市價，並不是⼀般⼟地買賣時在討論的市價，也不是實價登錄所揭露的價格，⽽是指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另依照⼀定法定估價程序，查估⽽得的「正常交易價格」[27]，由於這牽涉到不動產估價的概
念，留待筆者另為專⽂介紹。

註腳
   參考史尚寬（1965），《⼟地法原論》，4版，⾴456-457。

司法院釋字第425號解釋：「⼟地徵收，係國家因公共事業之需要，對⼈⺠受憲法保障之財產權，經由法
定程序予以剝奪之謂。」
原最⾼⾏政法院24年判字第18號判例：「（⼀）公⽤徵收之性質與買賣有別，⾮屬繼承取得，乃係原始
取得。被徵收者之權利，⾮直接移轉於徵收者，⽽係徵收者依法律之⼒以取得新權利；同時，被徵收者之
權利在與此不能兩⽴之限度內，無形歸於消滅。（⼆）公⽤徵收國家為徵收權之主體。」

[1]

   參考溫豐⽂（2019），《⼟地法》，修訂版，⾴529以下，並由筆者依照現⾏司法實務歸納整理。[2]

   ⼟地徵收條例第3條：「國家因公益需要，興辦下列各款事業，得徵收私有⼟地；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
業所必須者為限：
⼀、國防事業。
⼆、交通事業。
三、公⽤事業。
四、⽔利事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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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公共衛⽣及環境保護事業。
六、政府機關、地⽅⾃治機關及其他公共建築。
七、教育、學術及⽂化事業。
⼋、社會福利事業。
九、國營事業。
⼗、其他依法得徵收⼟地之事業。」

   產業創新條例第42條第1項：「中央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開發產業園區需⽤私有⼟地
時，得徵收之。」
產業創新條例第43條第1項：「公⺠營事業或興辦產業⼈為開發產業園區需⽤私有⼟地時，應⾃⾏取得。
但符合下列情形之⼀者，得申請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辦理徵收：
⼀、因私有⼟地所有權⼈死亡，其繼承⼈於繼承開始之⽇起⼆年內未聲請辦理繼承登記。
⼆、因祭祀公業管理⼈死亡致無法承購。」

[4]

   ⼟地徵收條例第4條第1項：「有下列各款情形之⼀者，得為區段徵收：
⼀、新設都市地區之全部或⼀部，實施開發建設者。
⼆、舊都市地區為公共安全、衛⽣、交通之需要或促進⼟地之合理使⽤實施更新者。
三、都市⼟地之農業區、保護區變更為建築⽤地或⼯業區變更為住宅區、商業區者。
四、⾮都市⼟地實施開發建設者。
五、農村社區為加強公共設施、改善公共衛⽣之需要或配合農業發展之規劃實施更新者。
六、其他依法得為區段徵收者。」
新市鎮開發條例第6條第1項：「新市鎮特定區核定後，主管機關對於新市鎮特定區內之私有⼟地，應先
與所有權⼈協議價購，未能達成協議者，得實施區段徵收，並於區段徵收公告期滿⼀年內，發布實施新市
鎮特定區計畫。」

[5]

   ⼟地徵收條例第44條第1項：「區段徵收範圍內⼟地，經規劃整理後，除依第43條規定配回原管理機關
及第四⼗三條之⼀規定配售外，其處理⽅式如下：
⼀、抵價地發交被徵收⼟地所有權⼈領回。其應領回抵價地之⾯積，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按
其應領地價補償費與區段徵收補償地價總額之⽐率計算其應領之權利價值，並以實際領回抵價地之單位地
價折算之。
⼆、道路、溝渠、公園、綠地、兒童遊樂場、廣場、停⾞場、體育場所及國⺠學校⽤地，無償登記為當地
直轄市有、縣（市）有或鄉（鎮、市）有。
三、前款以外之公共設施⽤地，得由主管機關依財務計畫需要，於徵收計畫書載明有償或無償撥供需地機
關或讓售供公營事業機構使⽤。
四、國⺠住宅⽤地、安置原住戶或經⾏政院專案核准所需⼟地得以讓售。
五、其餘可供建築⼟地，得予標售、標租或設定地上權。」

[6]

   ⼟地徵收條例第8條：「
I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者，所有權⼈得於徵收公告之⽇起⼀年內向該管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申請⼀
併徵收，逾期不予受理：
⼀、徵收⼟地之殘餘部分⾯積過⼩或形勢不整，致不能為相當之使⽤者。
⼆、徵收建築改良物之殘餘部分不能為相當之使⽤者。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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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項申請，應以書⾯為之。於補償費發給完竣前，得以書⾯撤回之。
III ⼀併徵收之⼟地或建築改良物殘餘部分，應以現⾦補償之。」
⼟地徵收條例第57條第1項：「需⽤⼟地⼈因興辦第三條規定之事業，需穿越私有⼟地之上空或地下，得
就需⽤之空間範圍協議取得地上權，協議不成時，準⽤徵收規定取得地上權。但應擇其損害最少之處所及
⽅法為之。」

   ⺠法第765條：「所有⼈，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得⾃由使⽤、收益、處分其所有物，並排除他⼈之⼲涉
。」，舉例⽽⾔，⼈⺠可在⾃⼰的農地上⾃由栽種想種的作物，並可圍起圍籬防⽌他⼈偷竊，但農地依法
只能農⽤，不可以在農地上蓋⼤樓或是做與農⽤⽬的無關的使⽤⾏為。更詳細的介紹可參張永健（2020
），《⼟地徵收與管制之補償理論與實務》，⾴193-240。

[8]

   ⽔⼟保持法第20條第1項、第2項：「
I 經劃定為特定⽔⼟保持區之⽔庫集⽔區，其管理機關應於⽔庫滿⽔位線起算⾄⽔平距離三⼗公尺或⾄五
⼗公尺範圍內，設置保護帶。其他特定⽔⼟保持區由管理機關視實際需要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設置之。
II前項保護帶內之私有⼟地得辦理徵收，公有⼟地得辦理撥⽤，其已放租之⼟地應終⽌租約收回。」

[9]

   司法院釋字第440號解釋：「⼈⺠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憲法第⼗五條設有明⽂。國家機關依法⾏使公權⼒
致⼈⺠之財產遭受損失，若逾其社會責任所應忍受之範圍，形成個⼈之特別犧牲者，國家應予合理補償。
」
司法院釋字第400號解釋：「既成道路符合⼀定要件⽽成⽴公⽤地役關係者，其所有權⼈對⼟地既已無從
⾃由使⽤收益，形成因公益⽽特別犧牲其財產上之利益，國家⾃應依法律之規定辦理徵收給予補償，各級
政府如因經費困難，不能對上述道路全⾯徵收補償，有關機關亦應訂定期限籌措財源逐年辦理或以他法補
償。」

[10]

   ⼟地法第28條：「
I 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對於私有⼟地，得斟酌地⽅情形，按⼟地種類及性質，分別限制個⼈或團體所有
⼟地⾯積之最⾼額。
II 前項限制私有⼟地⾯積之最⾼額，應經中央地政機關之核定。」
⼟地法第29條：「
I 私有⼟地受前條規定限制時，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規定辦法，限令於⼀定期間內，將額外⼟地
分劃出賣。不依前項規定分劃出賣者，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依本法徵收之。
II 前項徵收之補償地價，得斟酌情形搭給⼟地債券。」

[11]

   實施耕者有其⽥條例第8條第1項：「左列出租耕地，⼀律由政府徵收，轉放現耕農⺠承領：
⼀、地主超過本條例第⼗條規定保留標準之耕地。
⼆、共有之耕地。
三、公私共有之私有耕地。
四、政府代管之耕地。
五、祭祀公業宗教團體之耕地。
六、神明會及其他法⼈團體之耕地。
七、地主不願保留申請政府徵收之耕地。」（筆者按：本條例已於1993年7⽉30⽇廢⽌）。

[12]

   ⼟地法第14條：「[13]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58&flno=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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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左列⼟地不得為私有：
⼀、海岸⼀定限度內之⼟地。
⼆、天然形成之湖澤⽽為公共需⽤者，及其沿岸⼀定限度內之⼟地。
三、可通運之⽔道及其沿岸⼀定限度內之⼟地。
四、城鎮區域內⽔道湖澤及其沿岸⼀定限度內之⼟地。
五、公共交通道路。
六、礦泉地。
七、瀑布地。
⼋、公共需⽤之⽔源地。
九、名勝古蹟。
⼗、其他法律禁⽌私有之⼟地。
II 前項⼟地已成為私有者，得依法徵收之。
III 第⼀項第九款名勝古蹟，如⽇據時期原屬私有，臺灣光復後登記為公有，依法得贈與移轉為私有者，
不在此限。」
⽽這裡提供讀者們對於具重⼤公共利益及⼀定歷史價值的⼟地可以被徵收的例⼦，如臺北市社⼦島有五處
歷史建築，分別是「浮州王宅、⽞安宮、李和興宅、燕樓李宅、李忠記宅」，臺北市政府指出將規劃透過
區段徵收，將此五處私有歷史建築納為公有。參⾃由時報（2016），《社⼦島5市定歷史建築 市府將徵
收》。
法律依據則可以參⽂化資產保存法第28條：「古蹟、歷史建築或紀念建築經主管機關審查認因管理不當
致有滅失或減損價值之虞者，主管機關得通知所有⼈、使⽤⼈或管理⼈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主管機
關得逕為管理維護、修復，並徵收代履⾏所需費⽤，或強制徵收古蹟、歷史建築或紀念建築及其所定著⼟
地。」

   ⼟地徵收條例第2條：「本條例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
縣（市）政府。」
⼟地徵收條例第13條第1項：「申請徵收⼟地或⼟地改良物，應由需⽤⼟地⼈擬具詳細徵收計畫書，並附
具徵收⼟地圖冊或⼟地改良物清冊及⼟地使⽤計畫圖，送由核准徵收機關核准，並副知該管直轄市或縣（
市）主管機關。」

[14]

   參內政部台內地字第1100263797號函（2021/7/9），內政部⼟地徵收審議⼩組第224次會議紀錄第7
⾴的提案編號第224-2案。

[15]

   實務運作上，內政部制訂內政部⼟地徵收審議⼩組設置要點，由⾏政機關及專家組成來審查。[16]

   參張捷誠（2021），《⼈⺠對於⼟地被徵收不服，如何救濟（⼆）？--⼟地徵收的正當程序》。[17]

   吳庚（2012），〈都更未爆彈知多少?〉，《中國時報》。[18]

   邊泰明（2018），《⼟地使⽤規劃與財產權理論與實務》，第2版，⾴241以下。[19]

   ⼟地徵收條例第3條之2：「需⽤⼟地⼈興辦事業徵收⼟地時，應依下列因素評估興辦事業之公益性及必
要性，並為綜合評估分析：
⼀、社會因素：包括徵收所影響⼈⼝之多寡、年齡結構及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弱勢族群⽣活型態及
健康⾵險之影響程度。

[20]

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breakingnews/1620838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H0170001&flno=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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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20405000607-260102?chdtv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D0060058&flno=3-2


⼆、經濟因素：包括徵收計畫對稅收、糧⾷安全、增減就業或轉業⼈⼝、徵收費⽤、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
共設施與政府財務⽀出及負擔情形、農林漁牧產業鏈及⼟地利⽤完整性。
三、⽂化及⽣態因素：包括因徵收計畫⽽導致城鄉⾃然⾵貌、⽂化古蹟、⽣活條件或模式發⽣改變及對該
地區⽣態環境、周邊居⺠或社會整體之影響。
四、永續發展因素：包括國家永續發展政策、永續指標及國⼟計畫。
五、其他：依徵收計畫個別情形，認為適當或應加以評估參考之事項。」
筆者認為由於公共利益難以定義，所以採⾏此種質化與量化的⽅式來綜合評估。但仍有相當多社會科學嘗
試界定「公共利益」四個字，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吳鋼⽴（1998），〈規劃思潮與公共利益概念的演變-
建構⼀個新的規劃典範來尋找公共利益〉，《⼈與地》，第179∕180期，⾴75。

   ⼟地徵收條例施⾏細則第13條：「
I 本條例第⼗三條之⼀第⼀項第五款所定所有權⼈陳述意⾒，需⽤⼟地⼈應於申請徵收⼟地或⼟地改良物
前，以書⾯通知被徵收⼟地或⼟地改良物所有權⼈為之。但有前條情形者，不須通知。
II 前項通知所有權⼈陳述意⾒，得於協議價購或以其他⽅式取得⼟地或⼟地改良物時，或舉辦區段徵收公
聽會時⼀併為之。
III 前⼆項以書⾯通知所有權⼈陳述意⾒，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以書⾯通知陳述意⾒之期限，⾃通知書送達之次⽇起，不得少於七⽇；已併協議會議開會通知者，⾃
最後⼀次會議之⽇起，不得少於七⽇。
⼆、所有權⼈以⾔詞陳述意⾒者，需⽤⼟地⼈應作成書⾯，經向所有權⼈確認內容無誤後，由陳述⼈簽名
或蓋章；其拒絕簽名或蓋章者，應記明事由。所有權⼈對紀錄有異議者，應更正之。
三、需⽤⼟地⼈對於所有權⼈以書⾯或⾔詞陳述之意⾒，均應以書⾯回應及處理；於申請徵收⼟地或⼟地
改良物時，應⼀併檢附所有權⼈以書⾯或⾔詞陳述之意⾒，及需⽤⼟地⼈之回應、處理之書⾯資料，並將
意⾒及回應、處理情形依序整理，詳實填載於所有權⼈陳述意⾒及相關回應處理情形⼀覽表（如附表）。
」

[21]

   司法院釋字第709號解釋：「……九⼗⼆年⼀⽉⼆⼗九⽇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第⼗九條第三項前段（
該條於九⼗九年五⽉⼗⼆⽇修正公布將原第三項分列為第三項、第四項）規定，並未要求主管機關應將該
計畫相關資訊，對更新單元內申請⼈以外之其他⼟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分別為送達，且未規定由主管
機關以公開⽅式舉辦聽證，使利害關係⼈得到場以⾔詞為意⾒之陳述及論辯後，斟酌全部聽證紀錄，說明
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連同已核定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分別送達更新單元內各⼟地及合法建築
物所有權⼈、他項權利⼈、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亦不符憲法要求之正當⾏政程序。」

[22]

   ⼟地徵收條例第13條。[23]

   司法院釋字第579號解釋：「⼈⺠之財產權應予保障，憲法第⼗五條定有明⽂。國家因公⽤或其他公益⽬
的之必要，得依法徵收⼈⺠之財產，對被徵收財產之權利⼈⽽⾔，係為公共利益所受之特別犧牲，國家應
給予合理之補償，且補償與損失必須相當。國家依法徵收⼟地時，對該⼟地之所有權⼈及該⼟地之其他財
產權⼈均應予以合理補償，惟其補償⽅式，⽴法機關有⼀定之⾃由形成空間。」

[24]

   91年12⽉11⽇修正公布之⼟地徵收條例第30條：「
I 被徵收之⼟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公告⼟地現值，補償其地價。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應
按毗鄰⾮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公告⼟地現值，補償其地價。
II 前項徵收補償地價，必要時得加成補償；其加成補償成數，由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照⼀般正常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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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地徵收，區段徵收，正當法律程序，公共利益，補償

交易價格，提交地價評議委員會於評議當年期公告⼟地現值時評定之。」
   ⼟地徵收條例第30條第1項：「被徵收之⼟地，應按照徵收當期之市價補償其地價。在都市計畫區內之公

共設施保留地，應按毗鄰⾮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市價補償其地價。」
[26]

   讀者可參考⼟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第2條及第4條。[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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